
第一章 开发控制

第 1 条 用地指标控制

容积率控制。二类工业用地容积率不小于0.8。

建筑密度控制。二类工业用地建筑密度不小于40%。

建筑高度控制。二类工业用地建筑高度不大于40米。

绿地率控制。二类工业用地绿地率不大于20%。

第 2 条 建筑建造控制

建筑退线控制。拟建建筑退让用地边界不小于5米；国

道202建筑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20米。同时，建筑间距及退

线应满足日照、通风、卫生、防火、防灾及建筑保护的有关

规定和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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